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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收購採礦運輸車之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勇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月六日有關收購採礦運輸車之公告（「該公

告」）。除以下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收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完成」）。完成後，買方

成為採礦運輸車的唯一實益擁有人。 

 

承董事會命 

                                                          勇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胡英厦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劉賽囡女士(主席)、胡英厦先生(行政總裁)及

李春陽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皋鳴先生、邱毅勇先生及鄧邦豪先生。 


